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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中所引罗尔斯原著，均参考了现有中译本的译文，但根据英文原版进行了必要的修改或调整，在注释中我将只标明英文原

著的页面。感谢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万俊人、姚大志等前辈学者在罗尔斯专著翻译上做出的贡献。

［摘要］　罗尔斯区分了五种政经体制：（１）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２）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３）带
有指令性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４）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５）自由 （民主）社会主义。罗尔斯认为前三
者都至少以一种方式违反了正义二原则，只有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和自由 （民主）社会主义满足了正义二
原则的安排。罗尔斯在正义第一原则中所论述的 “薄版本的经济自由观”是理解其上述主张的关键所在，
正如詹姆斯·尼克尔以及本杰明·巴罗斯等人所指出的，罗尔斯在论证薄版本的经济自由观时存在诸多值
得商榷之处。因此，罗尔斯并没有为正义二原则所适用的政经制度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这是一个开放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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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尔斯说：“分配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制
度的选择问题。”［１］（Ｐ２４２）①尽管正义二原则的选择
对罗尔斯的理论至关重要，但是正义二原则的制
度性表达同样引人关注，抽象的正义原则必须外
化成为特定的制度安排，才能展开其所有的潜
能，进而发现它的优点、缺点以及可欲性与可行
性之间的差距。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注意力集

中在正义二原则所适用的政经制度上。大体说来，
主要观点可分为三类：少数学者如丹尼尔·沙皮
若 （Ｄａｎｉｅｌ　Ｓｈａｐｉｒｏ）认为，罗尔斯误解了自己
的理论，正义二原则应该支持自由市场的资本主
义。［２］多数学者如保罗· 沃尔夫 （Ｐａｕｌ　Ｗｏｌｆｆ）、

布莱恩·巴里 （Ｂｒｉａｎ　Ｂａｒｒｙ）、阿兰·布坎南
（Ａｌａｎ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诺曼·丹尼尔斯 （Ｎｏｒｍａｎ
Ｄａｎｉｅｌｓ）等人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是 “对福利国
家的资本主义的平等主义分支所做的哲学辩护”。
但是，正如理查德·克劳斯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ｒｏｕｓｅ）
和迈克尔·麦克佛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所
指出的，这个主流判断存在两个方面的误读：首
先，为罗尔斯理想化的私有产权制度贴上 “资本
主义”的标签，不仅低估了罗尔斯的私有产权观
在平衡产权持有程度方面的要求，而且也低估了
其理想政体与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距离。
在他们看来，“罗尔斯的理想政体根本就不能被
称作资本主义”。其次，福利国家在罗尔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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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不如评论者想象得那么高，罗尔斯对于
使用福利国家的税收和转让来减少收入不平等的

热情要远低于多数评论者的理解。［３］（Ｐ７９－８０）

罗尔斯本人认同克劳斯和麦克佛森的解读，
在２００１年出版的 《作为公平的正义》中，他列
举了备选的五种政经体制：自由放任的资本主
义；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ｍ）；带有指令性的国家社会主义；财产所有权
的民主制度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ｗｎ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自
由 （民主）社会主义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罗尔
斯认为前三种政经制度的理想型描述都 “至少以
一种方式违反了正义二原则”：自由放任的资本
主义仅仅保证形式的自由，否认平等的政治自由
的公平价值和公平的机会平等；福利国家的资本
主义否认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并且缺少达到机
会平等所需的相应政策；带有指令性经济的国家
社会主义违反了平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权，更不
用提这些自由的公平价值了。只有后两种政经制
度，也即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和自由社会主义，
建立起了民主政治的宪政框架，保证了基本自由
以及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和公平的机会平等，而
且基于互惠原则 （如果不是差别原则的话）来调
节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４］（Ｐ１３６－１３８）

毋庸讳言，相比现有的当代西方宪政民主国
家的经济制度，无论是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还
是自由社会主义，都是相对激进的主张。正如马
丁·奥尼尔 （Ｍａｒｔｉｎ　Ｏ’Ｎｅｉｌｌ）所指出的： “罗
尔斯理论这个令人惊讶和激进的元素目前为止还

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因此，我们急需理解罗尔斯
的制度方案之本性以及评价它们的真确性和说服

力。”［５］（Ｐ３７９）罗尔斯反对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具
体理由究竟是什么？在什么意义上罗尔斯的理想

政体压根就不是资本主义？罗尔斯薄版本的经济

自由观①的道德基础充分有效吗？正义第一原则

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会支持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

除了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以及自由社会主义，别

的政经制度真的不可能实现正义二原则的规范性

要求吗？针对上述问题，首先，我将简述罗尔斯
对自由社会主义和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的正面阐

述以及他对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批评；其次，

我将探讨正义第一原则中的 “薄版本的经济自
由观”的道德理据；第三，我将通过援引詹姆
斯·尼克尔 （Ｊａｍｅｓ　Ｎｉｃｋｅｌ）以及本杰明·巴罗
斯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Ｂａｒｒｏｓ）等人对罗尔斯薄版本的经
济自由观的批评，对罗尔斯正义第一原则中的经
济自由观提出暂时性的修正意见。我的结论是，

罗尔斯在论述正义二原则的政经制度选择时并没

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因此，这是一个开放的
问题。

一、自由社会主义、财产所有权的

　　民主制与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

　　流俗的理解认为，罗尔斯是福利国家的资本
主义的支持者。有趣的是，造成这一误解的始作
俑者不是别人，正是罗尔斯本人。为此他深感懊
悔，所以在 《正义论》修订版序言中，罗尔斯承
认，如果重写此书，将要做出的一个重要修订就
是对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和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

做出明确区分。［６］（ＰⅪⅤ）这一愿望在２００１年出版的
《作为公平的正义》一书中最终得到了实现。在
这本书中，罗尔斯明确指出，最能体现其正义二
原则的政经体制并非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而是
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或者自由社会主义，它们的
根本目标在于 “随着时间的流逝确保背景正义”。

罗尔斯称它们是 “秩序良好的民主政体”的理想
类型，正因为是理想类型，且仅仅停留在政治
哲学的考察领域，所以罗尔斯深知其限度所在，

他坦承这里所探讨的大多数问题都是 “高度争
议性的”：“我不试图表明这些政策实际上能做
到这点。这需要对社会理论做研究，而我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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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托马西在 《自由市场的公平性》一书中指出，古典自由主义持有的是 “厚版本的经济自由观”，而高端自由主义持有
的是 “簿版本的经济自由观”。所谓厚版本的经济自由观，顾名思义是因为古典自由主义珍视名目众多且类型广泛的经济自由，如生
产资料的所有权、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立约自由、择业自由等等，并且把它们视为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些传统意义的自由主义权
利和自由权同等重要之物。与此相对，因为高端自由主义贬低一般意义的经济自由的重要性，把它们视为次一级的社会价值，以罗尔
斯为例，他把古典自由主义所珍视的立约自由以及生产资料所有权驱逐出正义第一原则保护的范围，只保留私人产权和择业自由作为
基本自由权，所以被称之为薄版本的经济自由观。参见Ｊｏｈｎ　Ｔｏｍａｓｉ．Ｆｒｅ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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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无法这么做。这里的论证和思想是粗略而直
观的。”［７］（Ｐ１３５－１３６）

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和自由社会主义的共同

之处在于，它们 “都建立了民主政治的宪政框
架，确保基本的自由权以及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
和公平的机会平等，如果不是通过差别原则也是
通过互惠原则调节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８］（Ｐ１３８）。
换言之，它们都能很好地体现正义二原则。二者
的不同之处是，既称 “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
义就意味着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而财产所有权
的民主制则允许 “生产资料的私人财产权”（ｐｒｉ－
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ｔｓ）［９］（Ｐ１３９）。需要
立刻指出的是，正义第一原则虽然包含了私人财
产权，但却把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私人财产权
排除于基本自由权的保护范围。所以罗尔斯认
为，在理论上，正义二原则与这两种不同的财产
体系和经济制度相互兼容；在实际政治的选择
中，很难在二者之间做出预先判断，只有综合考
虑特定社会的历史条件、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
传统以及其他许多因素后才能做出选择。［１０］（Ｐ１３９）

罗尔斯虽然对自由社会主义着墨不多，但
从散落各处的论述可以得知，“社会主义”一词
在罗尔斯这里并不特指 “分配的平等主义”，而
是重在强调 “生产资料 （土地、自然资源，实
际资本）的公共所有权的经济制度”［１１］（Ｐ２２０）。罗
尔斯认为市场制度完全可以和私有产权制度以

及社会主义制度相容，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
“区分价格的配置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ｖｅ）功能和分配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功能”［１２］（Ｐ２４１）。
区分 “配给”与 “分配”对于正确理解罗尔

斯的理论至关重要。除了价格的配给功能和分配
功能，罗尔斯还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区分 “配给正
义”与 “分配正义”：前者指的是在已知其欲望
和需求的特定个人中就一定量的善进行分配；后
者指的是在 “社会基本结构”层面上对 “基本
善”进行分配。［１３］（Ｐ７７）这一区分的重要意义在于，
它告诉我们，只有 “纯粹程序正义”才是考虑分
配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最恰切概念。

“纯粹程序正义”的主要特征是： （１）对于
什么样的分配是公平的，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标
准；（２）存在一个公平程序，根据这个程序所产
生的结果就是公平；（３）决定正义结果的这个程

序，必须实际被执行。相比之下，“不完美的程序
正义”的特点是：（１）存在得出正确结果的独立
标准；（２）没有确保导致正确结果的可行程序。
罗尔斯认为，按照配给正义的思路，势必导致古
典效益主义的观点，因其主张在原则上存在判断
所有分配是否正义的独立标准，所以配给正义隐
含的正是不完美的程序正义观。［１４］（Ｐ７４－７５）在论及纯
粹程序正义体现出来的巨大的实践优点时，罗尔
斯这样写道：“我们不再有必要详细地了解无数
的特殊环境和个人在不断改变着的相对地位，我
们也不再有必要确定一些原则来处理若这些细节

与正义有关便会出现的一些极其复杂的问题……
我们要判断的是社会基本结构的安排，而且是从
一种普遍的观点判断……这样，接受两个原则
就构成这样一种理解：要把许多信息和日常生
活中的复杂情况作为与社会正义无关的事情弃

而不论。”［１５］（Ｐ７６）正因为了解人类理性的有限性
以及人类知识的 “分离性” （哈耶克语），罗尔
斯才会主张社会正义不该对 “无数的特殊环境
和个人在不断改变着的相对地位”做出判断，
这部分工作属于配给正义的领域，将交给市场
去完成。
让我们再回到价格的配给功能和分配功能的

区分。罗尔斯认为，由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
资料和自然资源是公有的，这一部分的收入归国
家所有，因此价格的分配功能———运用价格决定
个人贡献的报酬———将受到很大限制，但价格的
配给功能———运用价格来配给生产要素以提高经
济效益———依然存在，就此而言，市场制度无论
对私有制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兼容的。但是，
在具体的环境下，人们无法事先决定 “这些制
度及其许多中间形态中的哪一种更充分地符合

正义要求”。因此，在现实中究竟应该适用财产
所有权的民主制还是自由社会主义，“对这个问
题大概并没有一般的答案”，而要 “依赖于每个
国家的传统、制度、社会力量和特殊的历史环
境”。抽 象 的 正 义 理 论 无 法 回 答 这 些 具 体
问题。［１６］（Ｐ２４１－２４２）

正如萨缪尔·弗里曼 （Ｓａｍｕｅｌ　Ｆｒｅｅｍａｎ）所
指出的：“当被简单地理解成生产资料的公共所
有权时，社会主义就是和使用市场价格来配给生
产要素相一致的，只要资本与生产资料始终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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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所有的。这一形式被称为自由社会主义或者市
场社会主义。”［１７］（Ｐ２２０）自由社会主义与国家社会

主义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不同：前者保证 “企业在
一种有效地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内部开展它们的

活动，职业的自由选择也得到了保证”；后者则
是 “反对市场并依赖于 （假定的）生产的理性计
划 （在理想的情况下是民主决定的）去配给生产
要素的社会主义形式”［１８］（Ｐ１３８），并且在后者那里
基本的职业自由选择也无法得到保证。
自由社会主义与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的根本

区别在于，前者明确主张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
所有权归国家或者社会所有，后者则允许存在生
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虽然它不受正义第一原则
的保护）。相比之下，在承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
有权这一点上，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与福利国家
的资本主义有着基本的共识，这也是人们常常混
淆二者差异的原因所在。罗尔斯在 《作为公平的
正义》中做出的一个重要而醒目的修正就是对它
们予以区分。罗尔斯批评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将
不可避免地 “违背正义原则”［１９］（Ｐ１３７），借用奥尼
尔的总结，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存在如下三个问
题①：（１）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没能保证政治
自由的公平价值，因为 “经济控制和多数政治
生活的控制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因此违背
了罗尔斯的正义第一原则； （２）福利国家的资
本主义不能充分地实现机会平等，由此导向对
正义第二原则的第一部分的侵犯； （３）福利国
家的资本主义不能制度化地实现 “互惠的原
则”，比如差别原则，而是仅仅能够保证不充分
的社会最低保障，这是对正义第二原则的第二
部分的侵犯。［２０］（Ｐ３８０－３８１）

由此可见，在罗尔斯看来，福利国家的资本
主义几乎全方位地违背了正义二原则，这让他有
足够的理由与之划清界限。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
与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差别在于，财
产所有权的民主制 “力图分散财富和资本的所有
权，由此来防止社会的一小部分人控制整个经
济，从而间接地控制政治生活。与此相反，福利

国家的资本主义则准许少数阶级几近垄断生产资

料”［２１］（Ｐ１３９）。
为了避免出现少数阶级几近垄断生产资料的

局面，财产所有制的民主制 “在每一阶段的一开
始就将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 （即教育和经过训
练的技术）尽量广泛地分布，这一切都是在公平
的机会平等的背景下进行的”［２２］（Ｐ１３９）。相比之下，
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则是在每一时段的最后阶段

才进行社会再分配。不同的做法导致不同的结
果。罗尔斯孜孜以求的是通过调整经济自由的内
容来确保所有公民得以在适当的社会平等和经济

平等的基础上 “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是一
种类似于古典共和主义的自治理想。② 相比之
下，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虽然为最不利者提供最
低生活标准，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并且提供某
种程度的保护，但是这种 “输血型”的救助方式
把最不利者视为同情和怜悯的对象，不仅无法为
他们提供 “自尊的社会基础”，反而有可能进一
步挫伤他们的自尊感，造就出 “一种沮丧而消沉
的下等阶级”，罗尔斯担心这些成员因为长期依
赖于福利，丧失自治的能力和期望，感到自己是
被社会抛弃的那一部分，从而放弃参与公共政治
文化。［２３］（Ｐ１３９－１４０）

罗尔斯相信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既不会产生

依赖性的文化也不会导致任何下等阶级，即便存
在很小数量的这一阶级，也不是 “社会基本结构
的后果”而是 “社会条件的结果”，前者是道德
上的恶，它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与安排予以解决，
后者则是有限理性的人类不得不接受的坏结

果——— “对于这些社会条件，我们不知道如何去
加以改变，或者甚至我们根本就无法将它们辨认
出来或理解它们”［２４］（Ｐ１４０）。
仍旧借用奥尼尔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财产所有

权的民主制的制度特征总结如下：（１）资本的广泛
分散：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的必要条件是它蕴含了
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广泛分散，同时公民个体可以控
制实质 （相对平等的）数量的生产性资本 （也许有
机会控制他们自己的工作条件）。（２）阻止代际之

—９６—

①

②

萨缪尔·弗里曼在 《罗尔斯》一书中曾经详细比较了财产所有制的民主与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存在的１１处不同观点。参见

Ｓｕｍｕｅｌ　Ｆｒｅｅｍａｎ．Ｒａｗｌ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７，ｐｐ２２６－２３１．限于篇幅，在此不赘。
关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与古典共和主义之间的相似性，请参见拙文 《古典共和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一致性：对桑德尔的

几点回应》，载 《哲学与文化》，２０１２ （８）。



间的利益传送：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包含了重要
的地产、遗产和赠与物的税收的实施，以此限制
最大的财富不平等，特别是代际相传的那种财富
不平等。（３）防止政治的腐败：通过竞选经费的
改革，建立正当的公共基金，为政治辩论提供公
共财政所支持的论坛，以及其他限制财富对政治
的影响 （也许还包括以公共基金为基础的选举），
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试图限制私人或者公司财富

对于政治的影响。［２５］（Ｐ３８２）

综上所述， “为了贯彻一种作为世代相传的
在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公平合作体系的社会

的观念”，罗尔斯认为：“基本制度必须从一开始
就把成为一个社会的完整意义的合作成员的生产

资料交由普泛的而不是少数的公民手中。其重点
在于由遗产法和赠与法所保障在相当时间内资本

和资源的拥有权稳定的分布，以及由教育和技术
训练等部门所保证的机会的公平平等，还有支持
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的制度。”［２６］（ＰⅩⅤ）按照他的

设想，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因为保障了政治自由
的公平价值 （第３点），以及制度化地实现了公
平的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所以是正义二原则最
适合的社会制度安排之一。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相对清楚地了解了

罗尔斯正义二原则的制度理想，接下来需要探
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为了实现上述制度
理想，罗尔斯必须对基本自由权中的财产权做
出特殊规定，这一规定的道德基础究竟何在，
罗尔斯的论证是否充分有力；其次，我们需要
一一考察正义二原则中的具体内容与制度理想

之间的关系，为求简便计，我将只考察正义二
原则与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的关系，略去自由

社会主义这一部分。

二、罗尔斯论基本自由权中的私有财产权

正如萨缪尔·弗里曼和约翰·托马西所指出
的，高端自由主义 （ｈｉｇｈ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① 与古典自
由主义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和自由意志主义者
（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② 的关键差别在于对经济自由和
财产权的定义与保护上。
严格意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比如莫瑞·罗

斯巴德 （Ｍｕｒｒａｙ　Ｒｏｔｈｂａｒｄ）和简·纳佛森 （Ｊａｎ
Ｎａｒｖｅｓｏｎ），认为自由权以及所有其他权利归根
结底都是财产权，财产权不仅是根本性的权利，
而且也是某种道德绝对之物 （ｍｏｒａｌ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以罗伯特·诺奇克 （Ｒｏｂｅｒｔ　Ｎｏｚｉｃｋ）为代表的自
由意志主义者或者将财产权视为前社会的、独立
于政府的自然权利，或者从 “自我所有者”的道
德理想出发主张：（１）经济自由的观念不仅仅是
厚版本的而且是绝对的；（２）为形式的平等观做
辩护，认为市场的结果不仅仅是部分正义而且是
完全正义的；（３）提出了原则性的理由否定国家
拥有任何权威向公民征税来为其他人提供社会服

务。［２７］（Ｐ４７）由此，自由意志主义的根本戒条就是，
人们应该拥有几近于不受约束的自由去积累、控
制、转让事物 （财产）的权利，不管其结果或者
控制会对其他人造成什么影响。［２８］（Ｐ１２６）

古典自由主义者有的是效益主义者，有的是
自然权利论者，无论他们的论证思路是什么，都
主张厚版本的经济自由观，并且把经济自由的普
遍权利视为与其他权利和自由 （如宗教自由、言
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同等重要之物。与自由

—０７—

①

②

弗里曼在 《非自由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为什么自由意志主义不是一种自由主义观点》一文中创造了 “高端自由主义”这个
术语。所谓高端自由主义，指的是与哲学自由主义相关联的一组制度和观念。哲学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包括：（１）存在一组内在善，

没有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可以包容它们的全部，因此存在各自不同的因其自身而有价值的生活方式；（２）不管哪一种内在善对于个体
是合适的，他们都有自由去决定和追求他们自己的善观念，这对于他们过上美好生活是根本性的；（３）对于个体的善而言，一个必要
条件是他们所接受的善观念与正义是一致的。弗里曼认为，从１８世纪至今，高端自由主义的主要哲学支持者包括康德、密尔、罗尔
斯、洛克等人。高端自由主义的说法会让一些人反感，认为它有倾向性，但是弗里曼认为这个术语并不表明其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具
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参见Ｓａｍｕｅｌ　Ｆｒｅｅｍａｎ．“ｉｌｌｂｅｒａｌ　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ｓ：Ｗｈｙ　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Ｎｏｔ　ａ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０２，３０ （２）：１０５－１０７．托马西在 《自由市场的公平》一书中沿用了 “高端自由主义”这个术语，并把古典自由主义视为
自由主义传统的早期阶段，高端自由主义则是自由主义的当代形态。参见Ｊｏｈｎ　Ｔｏｍａｓｉ．Ｆｒｅ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ｐ５１－５６．

我把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翻译成自由意志主义而非自由至上主义，理由在于：（１）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同样珍视个人自由，并将之视为最高
的价值，将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译成自由至上主义对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不公；（２）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传统上属于自愿主义的脉络，将自愿原则视为原点，

因此，自由意志主义是一个更为恰切的译名。



意志主义者不同，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自由
是根本的权利，但不具备道德绝对性，因此，多
数古典自由主义者会支持通过有限的税收政策建

立公共教育系统和社会安全网，而自由意志主义
者则反对这些项目。［２９］（Ｐｘｘｖｉｉ）

相比之下，高端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基本自
由权内容最多，但包含的经济自由却最少，因此
被托马西称之为薄版本的经济自由观。以罗尔斯
为例，在 《正义论》中，他列举了五大类基本自
由权 （ｂａｓｉｃ　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其中包括政治自由 （投
票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和集会自
由；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人身自由，包括免除
心理的压制和身体的攻击与分裂 （个人的完整
性）；持有个人财产的权利以及依照法治概念不
受任意逮捕和没收财产的自由。① 持有个人财产
的权利虽然包括在内，但是 “特定类型的财产所
有权 （如生产资料）以及自由放任理论所理解的
契约自由”却被明确排除出基本自由权的范围，
不受正义第一原则的保护。［３０］（Ｐ５４）

在深入探讨罗尔斯薄版本经济自由观的道德

理据之前，有必要对基本自由权多说几句。就概
念而言，主张某些权利是基本的，就意味着它们
是 “根本的”和 “不可让渡的”。所谓 “根本
的”，意思是 “基本自由权相对于其他政治价值
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换言之，基本自由权
“不可以为了满足民主的多数偏好而被侵犯，也
不可以为了促进经济效益或者实现文化上卓越目

标的至善主义价值而被伤害。”［３１］（Ｐ１０９）所谓 “不可
让渡的”，意味着 “一个人不能通过契约来转让
基本自由权或者自愿地放弃它们”［３２］（Ｐ１１０）。举例
说明，自由意志主义者主张可以通过自愿的契约
行为让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极端者如诺奇克
和布洛克甚至为自愿为奴辩护，这些做法不仅违
背了基本自由权的不可让渡性，而且也是对基本
自由的自我颠覆。对罗尔斯来说，只有当基本自
由权与其他的基本自由权发生冲突时才会受到限

制和需要做出妥协，也正因为如此，基本自由权

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绝对的。［３３］（Ｐ５４）

罗尔斯坦承上述基本自由权的清单并非完整

无遗、一成不变，因为 “脱离一个特定社会的特
殊环境———社会、经济和技术———完整地列出这
些自由权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３４］（Ｐ５４）。
具体说来，罗尔斯开列基本自由的清单的方式有
两种，一种是历史的，通过研究各种各样的民主
政体，在那些从历史上看起来更加成功的政体
中，将那些看来是基本的并得到确保的权利和自
由收集起来。另一种是分析的： “我们的思路是
这样的：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人之两种道德能力的
充分发展和全面实践，什么样的自由权能够为之
提供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３５］（Ｐ４５）

历史的路径表明，罗尔斯非常清醒地意识
到，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人们已经不再可能诉诸
自然法、自然权利的进路去证明权利的神圣不可
侵犯性。对于主张普世价值的多数自由主义者来
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让步，但是出于智识的
诚实，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尽管它
将导致权利概念从此丧失坚固的形而上基础。②

分析的进路是罗尔斯为避免权利论证失败做

出的尝试，这个思路的核心在于 “人的政治观
念”的提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观聚焦于 “终其
一生都有能力成为正常的和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

的人”。获得这种 “道德人格” （ｍｏｒ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
ｈｏｏｄ）的关键在于发展出两种道德能力： “关于
正当和正义感的能力 （尊重公平合作的条款并因
此成为合情合理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之人的能力），以
及善观念的能力 （因此成为理性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的
人）。”［３６］（Ｐ３０２）有必要简单阐释下两种道德能力的
内容：正义感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的能力体现的
是人的政治观念中所具备的合情合理的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ｂｌｅ）能力，也即 “理解、应用和践行 （不仅仅
是服从）规定了社会合作之公平条款的政治正义
诸原则的能力”。善观念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ｏｏｄ）
的能力体现的是人的政治观念中的理性 （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能力，也即 “形成、修正以及理性地追求善

—１７—

①

②

在 《作为公平的正义》中，罗尔斯列举的基本自由权清单与此类似，只存在些微的表述差异：“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政治
自由 （例如，选举权和参与政治的权利）和结社自由，以及由人的自由和完整性 （身体的和心理的）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权；还有最
后，由法治所涵盖的权利和自由权。”参见Ｒａｗｌｓ．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ｓ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４４．

关于没有本体论基础的权利是否可能的问题，请参见拙文 《后形而上学视阈下的西方权利理论》，载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
（６）。



观念的能力”［３７］（Ｐ１８－１９）。
罗尔斯认为： “《正义论》的一个严重缺点

是，在对基本自由权进行说明的时候，它提出了
两个不同的然而冲突着的标准，而这两种标准都
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一种标准规定，这些自由权
应该达到范围最广的自由体制；另一种标准要求
我们采纳平等公民理性代表的观点，然后按照这
种公 民 的 理 性 利 益 来 规 定 自 由 的 体 制。”
［３８］（Ｐ１１２）罗尔斯现在不认同这两种标准，提出了他
心目中更好的标准： “基本自由权及其优先性应
该平等地保证所有公民在我们提到的两种基本情

况中都拥有对于充分发展和全面而知情地实践两种

道德能力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３９］（Ｐ１１２）换言之，关
于一种自由是否是足够基本的因此是否应该包含在

第一原则之中的实质性测验就是去追问： “哪些自
由是终其一生充分地发展和完全地实践这两种道德

人格的能力的根本的社会条件。”［４０］（Ｐ２９３）

根据以上标准，罗尔斯只把两类经济自由划
归受正义第一原则保护的基本自由权：第一种是
职业选择的自由权，包括免于奴役和强制劳动的
自由，以及选择和改变工作或职业的自由。第二
种是 “持有和排他性地使用私人财 产 的 权
利”［４１］（Ｐ１１４）。在论述后者的时候，罗尔斯指出，
之所以被列入基本自由权，是因为这种权利 “能
够赋予人格独立和自尊感以足够的物质基础，而
人格独立和自尊感对于道德能力的全面发展和使

用是极其重要的。拥有这种权利并能够有效地行
使这种权利是自尊的社会基础之一”［４２］（Ｐ１１４）。罗
尔斯没有详述 “持有和拥有个人财产的独占使用
权”的具体内容，只是在注脚里举例提及 “某种
形式的固定财产，诸如住所和私人土地”［４３］（Ｐ１１４）。
最为关键的同时也是最具争议性的内容出现

在这里，罗尔斯把两种广义上的财产权剥离出基
本权利的行列：（１）一般而言在自然资源和生产
资料方面的财产权，其中包括获取和馈赠的权
利；（２）包括参与控制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平
等权利在内的财产权，而这些生产工具和自然资
源应该为社会而非私人拥有。［４４］（Ｐ１１４）把 “自然资
源和生产资料方面的财产权”剥离出基本自由权
的意思是，即使私人可以拥有它们，比如财产所
有权的民主制就允许 “生产资料的私人财产权”，
但由于它们不属于基本自由权，所以就不是 “根

本的”和 “不可让渡的”，所以在特定的情况下
国家可以根据经济效益、稳定、平等以及公共利
益等其他政治价值对之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干

涉。强调 “参与控制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平等
权利在内的财产权”是 “社会而非私人拥有”，
意味着资本和生产资料可以广泛地分散在工人、
团体以及公司手中，工人甚至可以不同程度地参
与企业的民主管理，弗里曼正是基于此认为财产
所有权的民主制是介于工团主义 （ｓｙｎｄｉｃａｌｉｓｍ）
和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形态。［４５］（Ｐ２２０）

如前所述，罗尔斯还把契约自由这个放任自
由主义非常珍视的权利也剥离出了基本自由权。
罗尔斯主张，以上广义的财产权之所以不是基本
的，是因为它们 “对于道德能力的全面发展和充
分运用不是必需的，从而不是自尊之实质性的社
会基础”［４６］（Ｐ１１４）。值得深思的是，罗尔斯毫不讳
言这个论证不够充分有力，他坦承：“无论如何，
它们可能仍然需要加以证明。这依赖于现存的历
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作为一种公共的政治观
念，作为公平的正义应该为权衡是支持还是反对
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财产形式提供一种共享

的基础。要做到这点，它应该在基本权利的主要
层面，尽力避免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问题抱有
先入之见。”［４７］（Ｐ１１４）

以上表述说明罗尔斯并不确信 “道德能力的
论证”的效力，它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分析，如果
可能，还需要寻找其他形式的论证加以辅助
支持。
丹尼尔·沙皮若认为除了 “道德能力的论

证”，罗尔斯论证基本权利的方式还包括 “多样
性论证”以及 “重叠共识论证”。 “多样性论证”
的意思是，考虑到多元主义的事实，社会合作唯
一公平的基础就是允许存在大量不同的善观念，
而基本善确保和保护了这样的繁荣。重叠共识和
基本权利之间的联系———沙皮若称之为 “重叠共
识论证”———在于，基本权利把最具分裂性的议
题移除出政治议程之外，一旦一个议题属于基本
（宪政）权利的范围，它就超越了民主多数和政
治力量动态平衡的控制范围。［４８］（Ｐ５８－６０）沙皮若认
为，虽然 “道德能力论证”不支持生产资料的所
有权作为基本权利，也不要求在社会主义和资本
主义之间做出选择，但是 “多样性论证”和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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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共识论证”却支持拥有和获得自然资源和生产
资料的权利，这意味着总体而言罗尔斯式的自由
主义将支持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罗尔斯本人搞
错了其理论的隐含之意。［４９］（Ｐ６３－６４）

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沙皮若的观点做出详
细分析。本文认为，所谓 “多样性论证”和 “重
叠共识论证”都只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论证，二
者不仅可以被 “道德能力论证”所蕴含，而且当
三方发生冲突时， “道德能力论证”所得出的结
果在罗尔斯理论中将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因此即
使沙皮若的推论成立，罗尔斯也可以通过调整
“多样性论证”与 “重叠共识论证”的范围和效
力来否决沙皮若的最终结论。
本文认为，与 “道德能力论证”构成相辅相

成作用的是 “理想的历史过程观论证”。众所周
知，罗尔斯的一个根本性观念是，社会作为自由
平等公民之间世代相继的公平合作体系之理念，
为了实现 “这个理想性的历史过程观”（ａｎ　ｉｄｅ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ｖｉｅｗ），必须要借助正义原则来
调整社会基本结构，以确保社会制度不会因为时
间的推移而丧失背景正义。具体说来，罗尔斯认
为，哪怕我们接受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
的基本前提———个体之间的交换是信息充分并且
是自愿的，但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将代际
因素考虑进来，就会发现 “个人和团体所达成的
众多分散并看来公平的协议，经过长时期的积
累，其结果非常可能会破坏自由和公平的协议所
需要的背景条件”［５０］（Ｐ５３）。换言之，哪怕是在最
理想的条件下，个体之间源于自愿的市场交换所
导致的贫富差距可能会经过世代的累积而无法为

后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方此之时，千变万化
的个人将无法在哈耶克所谓的自生自发的秩序中

获得 “最佳的追求机会”。罗尔斯认为：“除非基
本结构被不断地加以调整，否则早期各种财产的
正义分配不能保证后来的分配也是正义的，而不
论个人和团体之间所进行的具体交易，当从局部
和脱离背景制度来看的时候，是多么出于自愿和
公平。”［５１］（Ｐ５３）我将以上论述称之为 “理想的历史
过程观的论证”，这个论证很好地揭示了罗尔斯
为什么会把自由放任主义所珍视的契约自由剥离

出基本自由权的理由。
必须承认，无论是 “道德能力的论证”还是

“理想的历史过程观的论证”，都无法为罗尔斯薄
版本的经济自由观提供终极性的道德论证。从方
法论的角度看，自由意志主义者如诺奇克在论证
财产权的道德绝对性时采取的是基础主义、演绎
推理以及自然主义的方法，这类方法的优点是在
形式上可以提供终极性的道德论证，但其缺点在
于：（１）一旦有人不认同论证的前提：比如自我
所有权或者自然权利的正当性，则整个论证就失
去了效力； （２）由于论证思路过于单一甚至单
薄，常常给人造成思虑不详的印象，乃至得出违
反基本直觉的结论，比如支持自愿为奴的观点。
相比之下，立足于反思的均衡，罗尔斯对于基本
自由权的论证思路偏重于历史主义、整体主义和
理想型，这是罗尔斯一以贯之的方法论。在 《正
义论》中，他曾经明确指出： “一种正义观不可
能从自明的前提或者原则的条件中演绎出来；相
反，它的证成乃是许多考量的相互支持，是把许
多条件整合成为一个融贯一致的观点。”［５２］（Ｐ１９）这
类论证的优点是兼顾了日常的道德直觉与决策性

程序的逻辑要求，缺点是始终处于不断校勘和反
复的动态平衡之中，无法赢得一锤定音式的终极
性论证。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对罗尔斯来
说，价值怀疑论和道德实在论都是不可接受的，
他希望把理性义务的规范性陈述———甚至把作为
整体的正义论———奠定在可证成的主体间性的认
知基础上，与此同时又不赋予其知识论的意
义。［５３］（Ｐ６３－６４）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正因为对
后形而上学时代有着自觉的反省，所以罗尔斯不
接受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论证思路；正因为对效
益主义可能存在的现实恶果有着清醒的认识，罗
尔斯才会放弃这种通过模仿自然科学建构一劳永

逸的决策程序的方法，转而立足于契约论的传
统，把证明转化为慎思，力求为薄的财产权提供
一个公共的道德基础。
虽然我们力图同情地理解罗尔斯，但是不可

否认，罗尔斯在论述财产权时更像是在做声明而
不是论证，罗尔斯对此应该心知肚明，所以他的
措辞与用语常常显得小心翼翼又信心不足。比
如：“这些观念以及其他的财产权观念的优点所
在，得等到以后拥有了更多的关于社会环境和历
史传统的信息时才能逐步决定。”［５４］（Ｐ２９８） “我们的
探讨是简略的，而且所提到的大部分问题是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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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性的，例如，那些涉及选举和政治竞选的公
共基金、不同种类的财产所有权和税收等问题。
我们无法充分地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我的评论
只是说明性的，并且具有高度的尝试性。”［５５］（Ｐ１３６）

三、对罗尔斯私有财产观的批评

罗尔斯强调 “平等的政治自由权” （包括投
票权，担任公职的权利，集会自由，组织和加入
政党的权利）的重要性，这与古典自由主义和自
由意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罗尔斯指出： “从
历史角度来看，宪政体制的一个最主要的缺陷就
在于未能实现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此法律体
系普遍容忍了大大超出政治平等所能容纳的资产

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５６］（Ｐ１９８）

罗尔斯对基本自由权中的私有财产权做出特

殊限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自由的公平价
值。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契约自由挪出基本
自由权的范畴，在理论上意味着作为基本权利的
私人财产权并不包括无限累积的权利，也不包括
生产资料的绝对拥有权以及经济资源不受制约的

使用和转让权，在现实中则意味着允许政府通过
遗产法、赠与法等方式来调整和确保自由和公平
的协议所需要的背景正义。
我们充分理解薄版本的经济自由观想要实现

的规范性目的，但是一个理论的价值绝不仅仅取
决于它所展示的美好愿景，更取决于其论证基础
以及在现实操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如前所
述，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期待一个终极性的道德论
证已不复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降低
道德论证的严谨性要求。
这里将要深入探讨的三个问题依次是：首

先，罗尔斯对于 “私有财产”（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和 “生产性财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的概念
区分存在模棱两可之处，这是否会对他的薄版本
的经济自由观造成某些根本性的冲击？与此相关

的第二个问题是，从 “道德能力论证”的角度出
发，罗尔斯只是简单地断言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
的所有权并非充分发展和全面实践两种道德能力

的必要条件，但没有对此做更进一步的分析，这
个命题是否成立，值得深思。第三，为了实现政
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必须对财产权做出如此严苛

的规定吗？有无可能通过具体政策的调整而不是

限制基本自由权来实现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我

们将依次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分析。
罗尔斯试图区分 “私有财产”和 “生产性财

产”，但问题在于，“在边缘地带拣选一些相对清
晰的例子是可能的，但若要在二者之间划出边界
却很困难”［５７］（Ｐ６２）。詹姆斯·尼克尔借用斯蒂
芬·芒泽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ｕｎｚｅ）和诺奇克的观点指
出私有财产很容易用于生产性的用途，最日常的
例子包括用某人的厨房和器皿做外卖饭出售，用
某人的家用工具做修理工或者刷墙工来挣钱，以
及用某人的花园工具来做园艺挣钱。［５８］（Ｐ１６６）

推而广之，无论是宗教自由、言论自由，还
是政治自由，都需要薄版本经济自由观以外的更
多的经济自由权。比方说，当我们参与政治组织
和政党活动的时候，和宗教组织一样，需要雇佣
全职的劳工，需要有固定的住所和设备，所有这
些行为都要求远超出罗尔斯薄版本经济自由权之

外的内容。尼克尔认为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把更多
的财产权利划归基本自由权，他提出两种论证方
式，第一种是 “连锁论证”（ｌｉｎｋａｇ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第二种是 “直接论证”（ｄｉｒｅｃｔ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连锁论证”的意思是，通过在一个封闭的、
较有争议的经济自由权和另一个封闭的但较少争

议的自由之间建立关联，由此表明如果一个人相
信后者是重要的就必定会承认前者也是重要

的。［５９］（Ｐ１５７） “连锁论证”的作用在于利用私有财
产与生产性财产的划界困难，指出如果财产是确
保其他基本自由权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就有可
能将部分的生产性财产作为基本自由权的一部

分，而不是简单地将之排除出正义第一原则的保
护范围。
巴罗斯以言论自由———它毫无疑问是基本自

由权之一———为例说明，尽管个体可以在街头的
演讲台上实践言论自由，但是在现代世界中真正
有效的言论却要求有能力进行广泛的意见传播。
过去几百年里这意味着有能力进入印刷发行业，
最近则意味着可以通过个人电脑和互联网来传播

意见。印刷机器是生产性资产相对清晰的例子，
相比之下，当代社会的个人电脑属于私人财产，
但是与此同时，它们也被广泛地运用于商业和信
息经济，成为比古典的工业资产更重要的财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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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管是印刷业还是个人电脑，关键的问题在
于，真正的言论自由要求拥有能被视为生产性资
产的渠道。［６０］（Ｐ６４）

尼克尔在探讨政治自由时表达了类似的观

点：“一种承认政治自由但却严重限制经济自由
的制度告诉人们，他们能够参与政治但是他们应
该在没有办公室和设备，没有职业雇佣者，不建
立带有商业元素的组织来发动政治议程，以及不
使用 实 质 性 的 资 源 的 前 提 下 来 做 这 件 事

情。”［６１］（Ｐ１５９）根据 “连锁论证”的观点，如果拥有
一定程度的生产性财产和经济自由 （比如出租和
买卖房屋与土地，雇佣工人，出租或买卖印刷机
器和设备等等）是确保基本自由权的必要条件，
那么正义第一原则就应该考虑同等地保护它们，
而不是简单地剔除出去。本文认为 “连锁论证”
很好地揭示出罗尔斯财产观的不足之处，姑且不
论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毫无保留地将生产资料
（生产性财产）的所有权剥离出基本自由权的范
围，的确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后可能伤
及那些没有争议的基本自由权。
相比 “连锁论证”的迂回进入， “直接论证”

顾名思义是为厚版本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之根本

重要性提供直接论证。这个论证与本节要探讨的
第二个问题直接相关。如前所述，尼克尔认为政
治自由包含有重要的经济面向，因此大规模地限
制经济自由会实质性地限制政治自由。进一步地，
尼克尔认为：“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和智力活动
一样，也是人之自主性的重要领域。”［６２］（Ｐ１６０）

自主性的观念主张： “拥有正常智力和能力
的成年人不应该或者不应该被迫把对自己生活的

管理移交给其他人，即使他们做得更好。这种理
想主张人们应该在相当程度上是自己生活的创制

者。”［６３］（Ｐ１６１）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里，自主性概念
属于至善论的价值理想，从价值多元论和政治自
由主义的角度出发，某些合乎理性的民主社会公
民也许不会接受这个观念，但是尼克尔认为罗尔
斯依然 “在有限的意义上接受了自主性这个概
念”，比如 “正义感的能力和善观念的能力”就与
“广义的自主性概念共享了很多内容”［６４］（Ｐ１６１）。
正义感和善观念的能力是政治观念的人应该具

备的两种道德能力。为了发展两种道德能力，正义
的社会制度必须为公民提供所谓的基本善，这些基

本善是 “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度过完整的一生所需
要的东西”，“它们对于充分发展和完全实践两种道
德能力，对于追求他们各自确定的善观念来说，是
一般而言必需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条件和所有目的的

手段 （ａｌｌ－ｐｕｒｐｏｓｅ　ｍｅａｎｓ）”［６５］（Ｐ５７－５８）。基本权利和自
由属于基本善清单上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说，
基本善也可以作为正义第一原则基本自由权的论

证方式之一。
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从高端自由主义者

的角度看，“公民和政治自由权的发展和自由实
践是人的道德本性的根本所在”？［６６］（Ｐ４９）而生产性
的活动和商业贸易却不构成充分发展和完全实践

公民两种道德能力的必要条件？罗尔斯对此只是

做出简单的断言，并没有深入的分析。尼克尔相
信，发展和实践人的生产性能力的高阶兴趣
（ｈｉｇｈｅｒ－ｏｒ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内在地隐含在罗尔斯的
道德能力和高阶兴趣的理论中。如果这个直接论
证成立，那么基本善就将被拓展到支持更多经济
自由的内容，由此基本自由权将包含更多经济自
由的内容。
在罗尔斯的理论中，从两种道德能力向基本

善清单的转变需要一个居中的环节，也就是所谓
的三种 “更高阶的兴趣”，这是道德心理学层面
上关于动机资源的考察。因为人们拥有这些 “更
高阶的兴趣”，所以才需要开列出基本善的清单
来发展和实践人的两种道德能力。尼克尔认为从
语义上说，所谓 “更高阶的兴趣”更加适合的表
述是 “根本的兴趣”，但罗尔斯没有使用这个术
语。［６７］（Ｐ１６５）按照罗尔斯的想法，人们拥有三种
“更高阶的兴趣”： （１）发展和实践正义感的能
力；（２）发展和实践善观念的能力；（３）终其一
生保护和发展某些有确定内容 （但允许发生改变
的）的善观念。［６８］（Ｐ７４）

对尼克尔来说，突破口出现在第三种更高阶
的兴趣上。尼克尔认为完全可以设想如下场景，
比如，当一个人认为拥有一座房子是件好事时，
他就会有兴趣去建造、购买或者租住一间房子，
当一个人相信在教堂里做礼拜是件好事时，他就
会有兴趣和其他人一起建造或者出资建造教堂。
为了做这些事情，他就会有兴趣与其他有能力的
人一道去生产木材、地板以及砖头之类的事物。
总之，“发展一个人的善观念常常要求他自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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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参与生产制造”［６９］（Ｐ１６７）。尼克尔认为：“因
为第三种更高阶的兴趣包含了参与生产以及获得

生产所必需的设备和物资的兴趣，我们就有理由
说获取生产及其必需品是一种基本善。这种基本
善将会支持把大量的经济自由包含在基本自由权

当中。在我看来，它也支持罗尔斯理论中的平等
机会和经济的最低要求，因为进行生产要求的不
仅仅是自由。它还要求拥有技术和资产。”［７０］（Ｐ１６７）

除了从更高阶的兴趣入手，尼克尔认为也可
以从人类能力的观念入手论证更广泛的经济自

由：“我相信另一种能力，也即为自己和他人创
造善品的能力，是被罗尔斯为了互惠而进行公平
合作的制度这一根本观念所预设的。这一根本观
念包含了如下观念：如果我们在公平条款下相互
合作地制造和分配有用的产品、益品以及服务，
我们所有人都会过得更好。”［７１］（Ｐ１６７－１６８）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于进
入生产制造过程有个人的兴趣，并不是每个人都
对于经济活动和商业贸易有兴趣，但是同样的反
驳也可以针对其他基本自由权，比如并不是所有
人都对于政治活动有兴趣，甚至于并不是所有人
都希望成为自我生活的创制者。就像不能由此推
论得出不该保护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以及不能
推论得出不该发展人们的善观念能力一样，我们
也不能由此推论得出不该发展每个人的生产能

力。① 当然，正如尼克尔所指出的，主张将更多
的经济自由权列入基本自由权之中，并不等于主
张这些经济自由权应该是不受限制的或者它们的

实践不能被法律所调整。［７２］（Ｐ１５５）

综上所述，尼克尔与巴罗斯的结论是，即使
根据罗尔斯的标准，也应该在基本自由权中包含
某些生产性财产的权利。罗尔斯将私人产权包含
在基本自由权中，反映出他也认为在允许个体形
成、检测和依据他们的善观念以及有价值的人生
观行动时，这部分财产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问题
在于，在这个语境中，这部分财产不能仅仅限于

非生产性的财产。［７３］（Ｐ６７）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应该将罗尔斯式的薄版
本的经济自由权 “增厚”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
从罗尔斯的立场退回到哈耶克的立场甚至诺奇克

的立场吗？抑或我们不需要走的那么远，只需要
在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与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之

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约翰·托马西在最新出版的
《自由市场的公平性》中主张 “市场民主制”的
观念：“市场民主制的核心道德主张是厚版本的
经济自由属于自由主义公民所拥有的基本自由

权。”［７４］（Ｐ１２１）但是，正像弗里曼所担心的，一旦将
古典自由主义式的厚版本的经济自由权列入 “根
本的”和 “不可让渡的”基本自由权范畴，那就
意味着 “通过向每个人征税来为公共服务如公共
教育、健康关注、失业保险、养老金以及其他被
古典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弗里德曼所认可的其
他利益，都对它们构成了侵犯”［７５］。限于篇幅，
本文无法深入探讨这些细节问题。
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自由意志主义把财产

权视为道德绝对之物是不可取的，古典自由主义
厚版本的经济自由观在理论上和现实政治中同样

不敷适用，需要做进一步的 “削薄”，但是与此
同时，罗尔斯在正义第一原则中所主张的薄版本
的经济自由观同样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一个可
能的解决之道是，为了保证民主社会公民的第三
种更高阶的兴趣，以及为了发展民主社会公民的
生产性能力，可以允许将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列入基本自由权的范畴，但为了保证 “理想的历
史过程观”，有必要继续将自由放任主义所珍视
的契约自由排除在基本自由权之外。这只是一个
初步的构想，对于这一构想的具体论证，限于篇
幅，本文将无法做进一步的论证。
现在让我们简短地探讨本节计划中的第三个

问题：为了实现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必须对财
产权做出如此严苛的规定吗？有无可能通过具体

政策的调整而不是限制基本自由权，来实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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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尼克尔提出了四种理由来为发展人的生产能力做辩护：（１）终其一生能提供给一个人的多数善很可能是自我生产的，或者是
通过参与合作的企业生产出来的。 （２）生产和储备的社会体系可能失败，尤其是在特定的领域或者环节，因此，如果一个人厌恶冒
险，那么他将为了生存和繁荣而发展出备选的能力。为了逃离战争、饥馑、压迫和宗教迫害，人们需要成熟的生产能力和实践它们的
自由。（３）在多数人参与到生产性活动的社会里，自尊会因为可避免的依附性而受到伤害，尤其当它是全面的和长期的。（４）通过和
其他人一起参与到生产性的努力，一个人可以享受善品和社会联合，而这会 “极大地扩展和维系每个人的确定的善”。Ｎｉｃｋｅｌ．“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Ｉｎ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Ｄａｖｉｏｎ，Ｃｌａｒｋ　Ｗｏｌｆ（ｅｄｓ．）．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Ｒａｗｌｓ．Ｌａｎｈａｍ，Ｍ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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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公平价值？正如罗尔斯本人所承认的那

样，由于这部分内容涉及社会理论的知识，作为
政治哲学层面的探讨，罗尔斯给出的政策建议无
法回答更细节的问题，因此也是极富争议性的。
显然，社会理论和政治社会学的知识并非无足轻
重，如果经验研究表明完全可以通过具体政策的
调整实现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那么就无需接受
罗尔斯对财产权所做出的严苛规定，由此，不但
正义第一原则的内容需要做出调整，相应的正义
二原则所适用的政经制度也存在着更多的开放

性。马丁·奥尼尔就认为罗尔斯过于强调生产性
资源的控制与政治生活的控制之间的关系紧密

性。在他看来，我们无需接受与财产所有权的民
主制相关的经济政策，也能够避免经济权力向政
治权力的转化，比如，通过对竞选经费的改革、
政治言说的调整等。［７６］（Ｐ３８７）

四、结论

众所周知，罗尔斯把 《正义论》的主题严格
限定在 “社会基本结构”层面上，更确切地说，
就是 “社会主要制度分配根本权利和责任，以及
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７７］（Ｐ６）。
所谓 “社会主要制度”，罗尔斯指的是 “政治宪法
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因此，对思想自由和
良心自由的法律保护，竞争性的市场，生产资料
的私有制以及一夫一妻的家庭都是社会主要制度

的例子。把这些因素结合成为一个体系，主要制
度就定义了人们的权利和责任并影响着他们的生

活愿景，即他们可望达到的状态和成就。社会基

本结构之所以成为正义的首要主题，是因为它的
影响如此深刻并且从一开始就出现了”［７８］（Ｐ６－７）。
从以上表述可知， “竞争性的市场”和 “生

产资料的私有制”是社会正义考察的主题之一。
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制度和
财产关系的性质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愿景，对此罗尔斯了然于胸。然而，综观罗尔斯
的正义理论，无论是早期的 《正义论》还是后期
的 《政治自由主义》以及 《作为公平的正义》，
他对于这部分的内容不仅着墨不多，而且常常语
焉不详，相比自由主义传统对财产权和经济自由
长篇累牍的阐释，罗尔斯的表现难免让人困惑。
根据字典式排序，正义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

原则，自由优先于平等。因此在论证正义二原则
的制度性表达是否为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时，正
义第一原则在论证效力上顺理成章要优先于第二

原则。不难想象，即便 “公平的机会平等”和
“差别原则”支持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但如果
正义第一原则不支持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那么
罗尔斯的论证也将因此失败。而在正义第一原则
中，最能支持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的无非两点：
其一，罗尔斯关于薄版本的经济自由权的论证；
其二，关于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与生产资料私人
产权之间的关系的论证和阐释。本文通过一系列
论证指出，上述两点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
罗尔斯认为 “分配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制度的
选择问题”，但由于其正义二原则尤其是第一原
则中关于经济自由和财产权的论述存在着可商榷

之处，这就意味着正义二原则的政经制度选择仍
旧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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